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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桥区政府采购项目“一项目一承诺”

采购单位承诺书

1、本项目执行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最新规定，

实行合同授予中小微企业或者对小微企业产品价格给予 20%

价格扣除政策。

2、本项目实行政府采购意向公开。

3、本项目中标、成交结果公告按最新规定执行。

4、本项目取消政府采购投标保证金、履约保证金、质

量保证金。

5、本项目评标结束后当天发出中标、成交通知书，当

天进行合同签订。

6、本项目合同签订后 1 个工作日内完成网上合同备案。

7、本项目如果属于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项目，

验收报告或验收结果要向社会公开或备案。

8、本项目政府采购过程中，在具体业务办理时，要使

用在线身份认证、电子证照、电子印章等以满足业务需求。

9、采购单位 2023 年预留的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份额占

2023 年政府采购预算总额的比例不少于 90%。

10、本项目履约验收流程按照最新规定执行。

11、本项目交易过程中不得向供应商收取任何费用。



-2-

采购单位项目负责人签字和采购单位盖章即表示对上

述内容进行了书面承诺，将按照上述要求进行政府采购活

动，如本项目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违反了上述承诺，影响了优

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指标表现，本项目采购单位、项目负责

人将愿意接受相关规定处理，政府采购股将提请区营商办按

规定进行约谈提醒，直至追究相关责任。

采购项目名称：

采购单位项目负责人姓名：

采购单位项目负责人手机号码：

（采购单位加章）

年 月 日


